
法治庭审A7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fzsy@126.com

2019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

结上诉人金纽曼思（上海）食品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纽曼斯营养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武汉奥米加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士生物科

技（中山）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

纷案， 三个被上诉人因侵害上诉

人享有的“纽曼斯”、“纽曼思”注

册商标专用权， 被判共同赔偿上

诉人经济损失 40 万元及合理费

用 8.7 万余元， 纽曼斯公司在其

网站、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上

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纽曼斯”改“纽曼思”

金纽曼思公司的控股公司纽

曼思控股有限公司享有“纽曼

斯” 和“纽曼思” 注册商标专用

权， 两注册商标现行有效。 金纽

曼思公司经授权使用上述商标

后， 早期在 DHA 藻油软胶囊等

商品上使用“纽曼斯” 商标。 后

为了与公司字号“纽曼思” 保持

一致， 在商品上改用“纽曼思”

商标至今。

金纽曼思公司发现， 在京东商

城存在销售名为纽曼斯 DHA 藻油

孕妇型和儿童型的商品， 该商品外

包装显示其运营商为纽曼斯公司，

委托商为奥米加公司， 生产商为安

士公司。 纽曼斯公司在其官方网

站、 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中均

突出使用“纽曼斯” 标识用于宣传

推广。 金纽曼思公司认为， 上述三

家公司未经许可， 擅自在同类商品

中突出使用“纽曼斯” 标识， 属于

商标性使用， 该标识与“纽曼斯”

商标完全相同， 与“纽曼思” 构成

近似， 该行为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

源产生混淆， 故诉至法院。

三公司共同辩称， 被控侵权商

品属于人用膳食补充剂， 两者是成

品与原料间的关系， 不构成类似商

品； 三公司在商品上使用的标识与

“纽曼斯”和“纽曼思”既不相同也不

近似。

一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了金纽曼

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二者构成类似商品

一审判决后， 金纽曼思公司不

服， 向上海知产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控侵权商品为 DHA 藻油凝胶糖

果， 藻油是其主要原料。 在商品名

称的设定上， 该产品将原料藻油作

为产品名称的组成部分； 在商品的

外包装及广告宣传中，使用了“源自

纯净藻类，高纯度植物性专利 DHA

藻油”表述；在商品流通环节，被控

侵权商品通常被分类为母婴商品类

别。 消费者购买 DHA 藻油凝胶糖

果产品主要目的是摄取该产品中的

藻油成分， 制成胶囊只是为更适于

消费者服用，因此，基于相关公众的

一般认知，DHA藻油凝胶糖果与藻

油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两者构成

类似商品。综上，由于相关公众普遍

认知藻类作为一种水生植物，且

DHA 藻油凝胶糖果与藻油构成类

似商品的情况下， 被控侵权商品

DHA 藻油凝胶糖果与涉案注册商

标核定使用的“食用水生植物提取

物” 亦构成类似商品。

此外， 上海知产法院认同一审

法院的相关认定， 纽曼斯公司、 奥

米加公司和安士公司在类似商品上

使用了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

的商标， 容易导致市场混淆， 其行

为构成商标侵权。

据此， 上海知产法院对一审法

院的判决结果进行了改判。

此“纽曼斯”非彼“纽曼斯”
纽曼斯公司 DHA藻油侵犯“纽曼斯”注册商标专用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今年 4 月， 本报曾以

《中华老字号“沈大成” 惹上官司

青团外包装被指侵权遭索赔 15 万

元》 为题报道过一起著作权侵权纠

纷案。 记者昨天从徐汇区人民法院

获悉， 该院近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 认定两被告构成共同侵权， 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 7万元。

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2001 年 1

月，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了《华三川

唐人诗意图》，该书第 10页收录了涉

案作品《清明》，内容为一古装老者抬

头与骑于黄牛上的儿童交谈。

2018 年 3 月 5 日， 原告代理人

在罗森便利店以 13.9 元购得青团一

盒。该青团外包装袋上使用的图案与

涉案作品相比，老者与黄牛同涉案作

品基本一致，有部分细节不同。 牧童

与背景则进行了替换，且未署名。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出示了

刊有涉案作品的相关合法出版物，

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可以确认

华三川系涉案作品的作者。 美术作

品著作权中财产性权利的保护期为

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50年， 作者死

亡后， 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 修改

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

人保护， 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由作

者的继承人享有。 因此， 两原告作

为涉案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人， 有权

提起本案诉讼。

被控侵权图案中的一部分与涉

案作品极其相似， 且产生于涉案作

品发表之后， 故可以认定来源于涉

案作品。 被告上海沈大成餐饮速食

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沈大成食品有

限公司辩称被控侵权图案系案外人

设计， 但并未举证， 法院对其辩称

不予采纳。 被控侵权图案侵犯了涉

案作品的复制权、 发行权、 署名权，

其对涉案作品修改部分细节、 替换

部分图案的做法， 侵害了涉案作品

的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也对

涉案作品的使用产生了不良影响。

被控侵权青团由被告沈大成餐饮公

司委托被告沈大成食品公司生产，

并全部由被告沈大成餐饮公司销售，

故两被告构成共同侵权， 应承担停

止侵害、 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的民

事责任。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冒用 CCTV 证券资讯

名义， 虚构专家指导股票操作、 推

荐股票以骗取钱财的汪某等 17 人被

指控犯诈骗罪， 站上了虹口区人民

法院刑事被告人席。 法院最终以诈

骗罪判处汪某有期徒刑 14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30 万元， 其余 16 人

分别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9 年

到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不等，

并处罚金 15万元到 1万元不等。

据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4 年至 2017 年间， 汪某在经营

某咨询公司期间， 以代理 CCTV 证

券资讯官网金融投资视频课程为由，

在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

券业务资格的情况下， 向大量不特

定的股民拨打电话， 冒用 CCTV 证

券资讯名义， 夸大公司实力， 虚构

专家指导股票操作、 推荐股票、 短

期获得高收益等事实， 骗取对方信

任， 诱使被害人以会员费、 服务费

等名义向汪某等人指定的银行账号

汇款。

经查， 汪某于 2015 年 3 月伙同

高某组建团队， 虚构 CCTV 证券资

讯高层等身份， 宣称有更高级别专

家团队指导股票操作， 推荐“内幕”

股、 “强势” 股， 承诺更高收益，

诱使被害人升级服务， 从而再次骗

取被害人钱款。 在被害人发现被骗

要求退款时， 故意拖延、 拒绝退款

或者不予联系。

经审计， 汪某通过上述方式骗

取钱款共计 4911万余元； 被告人高

某系从犯， 在担任团队主管期间，

参与诈骗金额共计 1321 万余元； 其

余从犯参与诈骗金额在 6.5 万余元

至 4911万余元不等。

承办检察官介绍， 本案涉及被

害人众多， 公司采用电话推销、 微

信联系等方式进行诈骗， 不受地域

限制， 导致被害人分散于全国各地，

影响极为恶劣。 本案被害人损失惨

重， 其损失不仅仅是支付的服务费，

还有听信被告人随意推荐的股票后

导致的可能更大金额的损失。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李先生因为躲

避小河疏浚时溅出的河水而跌伤。

为此， 他将疏浚工程的发包方和

施工方一起告上了法庭。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施工方因施工不善， 对李先

生的受伤承担全部责任， 赔偿李

先生 12.8万余元。

2017年 8月 1日早上 6 时许，

李先生如往常那样在新漕泾河道

旁的塑胶跑道晨跑时， 却遭“飞

来横祸”。 原来， 当时新漕泾河道

正在实施疏浚工作， 由于抽水管

漏水， 水管内的水飞溅至李先生

身上， 李先生为了躲避而摔跤，

致左手受伤。 此后医院诊断为左

舟状骨骨折， 左桡骨远端骨折。 3

个月后， 李先生入院又进行左舟

状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李

先生认为， 被告办事处是河道轮

疏工程发包人及日常行政监督管

理者， 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 被

告疏浚公司作为工程施工人系直

接侵权人， 因此两被告应当对自

己的损伤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对此， 办事处表示， 即使李

先生能够证明事故发生的地点、

原因等情况， 相应的损失也与办

事处没有关系。 因为涉案工程是

办事处发包给疏浚公司施工的，

安全责任也应当由疏浚公司负责。

疏浚公司则辩称， 李先生诉

称的摔倒事实与公司的抽水行为

没有因果关系。 李先生跑步的塑

胶跑道本就有积水， 他应当对自

己的摔跤行为承担全部或者主要

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公共场

所或者道路上挖坑、 修缮安装地

下设施等， 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

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

被告疏浚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使用

漏水的抽水管抽取河道内的河水，

水线飞溅， 导致在一旁晨跑的李

先生摔倒受伤， 显然疏浚公司与

李先生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

因果关系， 且根据现有证据显示

疏浚公司在施工期间并未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因此法院确

定疏浚公司对李先生的损害后果

承担完全赔偿责任。 至于被告办

事处， 现并无证据显示其对李先

生的损害后果存在过错， 不承担

赔偿责任。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姚卫华

又到一年毕业季。 对初入职场

的新人而言， 无论是在实习还是正

式入职时， 同公司签订协议就必须

如约履行， 否则可能带来不必要的

损失。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实习期签订的

保密协议引起的竞业限制纠纷案，

最终改判毕业生小刘因违反保密协

议支付违约金 10万元。

拿到户口就离职去同行

原告公司表示，2016 年 10 月，

当时小刘还是一名研二的大学生，

通过面试来到该公司实习。 小刘各

方面能力都很好， 实习时双方就已

对小刘毕业后正式入职公司， 并办

理落户手续达成了一致。 当时公司

就依照正式员工的入职流程同小刘

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 这份协议约

定小刘在职期间以及离职后两年内

均负有竞业限制义务， 如果违反协

议内容就要支付 10万元违约金。

2017 年 7 月， 小刘正式入职

公司， 担任服务机器人底盘算法工

程师， 试用期半年。 待小刘入职

后， 公司按照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

生落户政策为他办妥了落户手续。

可是刚入职三个月， 小刘就提出了

离职。 离职后没多久就入职了一家

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且与原告

有竞争关系的公司。 原告认为， 小

刘违反了保密协议， 应该支付竞业

限制违约金。

转正后未再签保密协议， 可不

负相应义务？ 小刘认为， 他同老东

家签订保密协议时还是在校生， 这

是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的。 他的实习工作早在 2017 年 4

月就结束了， 等到 2017 年 7 月正

式入职签订劳动合同后， 先前签订

的保密协议不应该再对其产生约

束， 而且这期间也没有人告知他存

在竞业限制的约定。 即便他还受竞

业限制的约束， 但他现在从事的是

人机交互的编程工作， 开发的是物

流机器人， 而不是先前的服务机器

人。 因此， 小刘认为并不需要向老

东家支付违约金。

二审认定小刘违约

一审法院认为， 老东家同小刘

签订保密协议时， 因为小刘身份的

特殊性，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而

这层关系已在小刘实习结束时终止

了。 待小刘正式入职与公司建立劳

动关系后， 老东家并没有提供有效

证明， 证明先前的保密协议仍继续

适用。 一审法院并没有支持老东家

要求小刘支付 10万元违约金诉请。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查明， 保

密协议系单独的协议， 并非基于双

方建立劳动关系而做出的对劳动者

的保密或竞业限制协议。 就内容而

言， 保密协议具体介绍了公司规章制

度、 明确双方在管理上的权利义务性

质， 因此协议合法有效。

小刘同老东家正式建立劳动关系

后， 虽然没有重新对竞业限制进行约

定， 但这家公司也没有明示解除小刘

的竞业限制和保密义务。 而且通过查

看小刘在老东家的工资构成发现，每

月除去基本工资和考核工资外， 小刘

在试用期的保密工资为 3000 元，转正

后保密工资为 3600元。由此可以推定

小刘同老东家已就先前签订的《保密

协议》以及竞业限制义务达成了一致，

小刘应当遵守协议约定。 根据小刘现

在职公司与老东家的经营范围， 上海

一中院认为， 小刘违反了竞业限制义

务， 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后果。

拿到户口就跳槽 违约判赔十万
上海一中院审结一起因实习期签订的保密协议引起的竞业限制纠纷案

青团外包装侵权案一审判决

“沈大成”被判赔 7 万元

冒央视名 虚构专家推荐股票
骗取4900余万 17人获判

河道疏浚 水管漏水河水飞溅

晨跑者摔倒获赔全部损失


